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56號

上  訴  人  鳳山新城乙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安豐恕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禛律師  

被  上訴人  孫伊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本院鳳山簡易庭於民

國112年5月15日所為111年度鳳簡字第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鳳山新城乙區（下稱系爭社區）管理

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磁磚、地磚（下

合稱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

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價值約新臺幣

（下同）400,000元。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

任期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詎其竟於11

0年6月間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並以

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而作成以80,000元之代價僱

請訴外人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之違法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

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

顯已侵害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系爭社區遂於111年5

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

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

認，並授權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爰依民法第544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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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磁磚長期放置在系爭社區10年以上，易

使貓狗窩藏甚有蛇跡，造成環境汙染乃至人身危險。系爭決

議當時為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之際，為避免室內群聚，始以LI

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會議。況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清運系

爭磁磚前，已有公告住戶得自行免費拿取，而系爭社區公共

基金支出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亦經第8屆財務委員、監

察委員用印核可，自無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

400,0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認系爭決議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

過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援引其

於原審之主張，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援引其於原

審之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簡上字卷第416至417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

剩餘之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

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0年1月1日起

至110年12月31日止，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

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清運費用80,000元予宸

亨建材行。

　㈢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110年5月12日決議：「擬將囤

放之磁、地磚清除……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

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

價後再議」等內容。

　㈣訴外人即上訴人當時聘僱之保全公司主任趙相如於110年6月

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

「各位委員好……地下室囤放磁、地磚移離事宜……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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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估、訪價作業，茲將詳細內容及估價單摘報如次：1、

元一建材鋪……73,500元。2、日勝建材行……100,000元。

3、宸亨建材行……80,000元。以上三家估價單均如附呈，

請各位委員討論及提供意見，以供參考及決議」等內容，並

傳送相關報價單照片。嗣經訴外人即管理委員尹姐如蘭傳

送：「依報價及服務條件來看，似宸亨（誤載為「亭」）最

為理想」等語後，被上訴人傳送：「綜觀3家估價單，只有

宸亨建材行的價格是含稅，除了全部清除完畢，還加上……

人工搬運費，所以包含了搬運機具粗工等……這樣較省事也

省開銷。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

請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

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

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移離

磁、地磚事宜，於6/19群組討論三家廠商報價結果，至6/21

日17：00止，經彙整群組人數共19人，扣除主委、主任、會

計三人不投票，餘16人，無委員投不同意票，本案通過由宸

亨建材行以8萬元施作……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

等語。

　㈤系爭社區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

8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

權人決議不予追認。

　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除管理委員陶高銀故、

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以外，其餘管

理委員均在群組內。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　

　⒈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

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

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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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顯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表決等方式，係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之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本身則無特別限制。經查，兩造均未提出系爭社區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就管理委員會之召開或表決等方式有何決議，而

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僅於第47條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

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但

有緊急狀況或經由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請求時，應召開臨時會

議。各項會議均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親自出席方能成會，其

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方能通過」等內

容（原審卷第305頁），足見管理委員會會議如有過半數以

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或贊成，即可作成決議。　　　　　　　　　　　

　⒉次查，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並未禁止以遠距方式召開管理委員

會會議，而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

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清運系爭磁磚之估、訪價資料

後，尹姐如蘭及被上訴人分別表示意見，被上訴人並傳送：

「……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

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

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年6月

23日公布表決結果等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㈣部分參照），可知自110年6月19日（下午1時8分，原審卷

第133頁）提出議案時起至同年6月21日下午5時止之連續期

間，管理委員可隨時透過傳送簡訊之方式即時參與議案之討

論及表決，會議主席即被上訴人並已事先表明以不反對即表

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討論及表決期間並達2日以上，既未違

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本質，亦無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等特殊情事，自非法所不許。況系爭磁磚「已遭野貓視為築

巢、繁衍後代之場所，造成地下室臭氣熏天、排泄物四散之

情事……每日清潔人員為了清掃排泄物疲於奔命，仍無法有

效清除……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有野貓野狗

窩藏，並隨地大小便，造成地下室惡臭髒亂，近日發現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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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跡，引起住戶恐慌，故已請消防局捕獲……決定儘速移出

清理」等節，有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0日會

議紀錄（原審卷第111頁）、110年6月23日公告（原審卷第1

55頁）在卷足憑，顯見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

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

年6月7日宣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同年6月28日止，

相關措施包括停止室內5人以上之家庭聚會和社交聚會，並

避免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等情，有新聞稿（原審卷第37

7頁）附卷可稽，是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如欲儘速召開實體

會議，確有事實上之危險及困難。從而，系爭決議以LINE群

組簡訊之方式召開，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尚

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及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之約

定。再系爭決議作成後，既無任何管理委員在該群組中提出

異議或表達反對，且於系爭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亦無任何

管理委員或住戶提出異議或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民法第

56條第1項參照）等節，業經上訴人自承在卷（簡上字卷第1

94、239、330頁）。且趙相如曾於110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

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施作當日

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內容（原審卷第139頁），管理委

員會並於110年7月26日公告清除系爭磁磚之施工日為110年7

月28日（原審卷第159頁），然施工當日並無管理委員到場

阻止或表達異議，清運工程亦順利完成（原審卷第145至149

頁），亦徵當時之管理委員均未反對系爭決議。從而，系爭

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委員共21人，既為兩造所不爭

執（簡上字卷第330、365頁），則系爭決議既經管理委員共

16人同意（訴字卷第139頁），已達系爭社區住戶規約所定

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或贊成之要件，自屬合法有效。

　⒊上訴人固主張：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

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云云。然查，該4人

係因年邁不擅使用手機等原因故未加入LINE簡訊群組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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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上訴人亦未否認（簡上字卷第365

頁），而該4人因不在群組內，故對該4人通知方式向來係由

其他委員轉知，此觀諸被上訴人曾於110年6月6日在群組內

傳送：「請各位委員投票……另外有B、K、N、T這4位委員

（B、K、N、T依次係指李美香、陶高銀故、傅林梅花、洪正

雄，簡上字卷第353頁）不在群組裡，請委員們幫忙通知投

票，謝謝！」等內容（簡上字卷第251頁）自明，顯見管理

委員對此均知悉甚詳，事後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

林梅花等4人亦未提出異議，則上訴人空言主張：陶高銀

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未受通知云云，即非

足採。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

云。經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2日會議紀

錄固記載：「議題六：地下室地磚移位事宜。說明：……擬

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惟清除磁、地磚之方式、經費、

保留、變賣、拋棄、適法性等，均為管委會考量之因素，需

再作深入之研討，再行訴諸區權會，由全體區權人決議」等

內容（原審卷第45頁），惟此部分僅為議案之說明，並非管

理委員會之決議，該會議紀錄並記載：「決議：經全體與會

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

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

頁），可知該次管理委員會並未決議將系爭磁磚之清除送交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該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所稱之

「完成估訪價後『再議』」，亦未排除再以管理委員會會議

決議之方式僱請第三人清運系爭磁磚之可能。況系爭磁磚長

年放置在系爭社區，就其現場照片觀之，保存條件非佳（原

審卷第145至149頁），其價值恐已不高。遑論系爭社區第8

屆管理委員會曾於110年6月23日公告：「因該處舊有之磁、

地磚，有些已風化，但尚有部分可使用，住戶如需更換地

磚、壁磚等，可於6/30前至管理室接洽及搬運（不需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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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逾期不受理，特此公告週知」等內容（原審卷第155

頁），而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

理之必要等節，亦如前述，則系爭社區之住戶如不同意管理

委員會代為處分占用公共空間之系爭磁磚，大可於期日屆至

前提出異議或自行領回。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違反

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

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云，尚難遽採。

　㈡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　　　　

　　系爭社區住戶規約第39條約定：「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處

理本社區公共事務，維護社區居住品質……之組織」，第47

條則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

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原審卷第303、305

頁），顯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係以會議決議之方式處理相

關事務。而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乙節，已如前述，則被上訴

人基於系爭決議，於110年7月間代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僱

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

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自未違反其義務，亦無故意或過失

可言，此觀諸清運系爭磁磚之庶務會辦單、請款憑單上，均

另有當時監察委員張武德、財務委員朱洪淑貞之簽名（原審

卷第113至115頁），亦足佐證。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上訴人抗辯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

000元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

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既為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亦無故意或過

失，則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所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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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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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56號
上  訴  人  鳳山新城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安豐恕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禛律師  
被  上訴人  孫伊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本院鳳山簡易庭於民國112年5月15日所為111年度鳳簡字第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鳳山新城乙區（下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磁磚、地磚（下合稱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價值約新臺幣（下同）400,000元。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詎其竟於110年6月間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而作成以80,000元之代價僱請訴外人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之違法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顯已侵害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系爭社區遂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認，並授權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爰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磁磚長期放置在系爭社區10年以上，易使貓狗窩藏甚有蛇跡，造成環境汙染乃至人身危險。系爭決議當時為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之際，為避免室內群聚，始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會議。況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清運系爭磁磚前，已有公告住戶得自行免費拿取，而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亦經第8屆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用印核可，自無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0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認系爭決議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援引其於原審之主張，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援引其於原審之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簡上字卷第416至417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清運費用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
　㈢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110年5月12日決議：「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
　㈣訴外人即上訴人當時聘僱之保全公司主任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囤放磁、地磚移離事宜……目前已完成估、訪價作業，茲將詳細內容及估價單摘報如次：1、元一建材鋪……73,500元。2、日勝建材行……100,000元。3、宸亨建材行……80,000元。以上三家估價單均如附呈，請各位委員討論及提供意見，以供參考及決議」等內容，並傳送相關報價單照片。嗣經訴外人即管理委員尹姐如蘭傳送：「依報價及服務條件來看，似宸亨（誤載為「亭」）最為理想」等語後，被上訴人傳送：「綜觀3家估價單，只有宸亨建材行的價格是含稅，除了全部清除完畢，還加上……人工搬運費，所以包含了搬運機具粗工等……這樣較省事也省開銷。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 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移離磁、地磚事宜，於6/19群組討論三家廠商報價結果，至6/21日17：00止，經彙整群組人數共19人，扣除主委、主任、會計三人不投票，餘16人，無委員投不同意票，本案通過由宸亨建材行以8萬元施作……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語。
　㈤系爭社區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認。
　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除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以外，其餘管理委員均在群組內。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　
　⒈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顯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表決等方式，係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之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本身則無特別限制。經查，兩造均未提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管理委員會之召開或表決等方式有何決議，而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僅於第47條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但有緊急狀況或經由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請求時，應召開臨時會議。各項會議均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親自出席方能成會，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方能通過」等內容（原審卷第305頁），足見管理委員會會議如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即可作成決議。　　　　　　　　　　　
　⒉次查，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並未禁止以遠距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而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清運系爭磁磚之估、訪價資料後，尹姐如蘭及被上訴人分別表示意見，被上訴人並傳送：「……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年6月23日公布表決結果等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㈣部分參照），可知自110年6月19日（下午1時8分，原審卷第133頁）提出議案時起至同年6月21日下午5時止之連續期間，管理委員可隨時透過傳送簡訊之方式即時參與議案之討論及表決，會議主席即被上訴人並已事先表明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討論及表決期間並達2日以上，既未違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本質，亦無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特殊情事，自非法所不許。況系爭磁磚「已遭野貓視為築巢、繁衍後代之場所，造成地下室臭氣熏天、排泄物四散之情事……每日清潔人員為了清掃排泄物疲於奔命，仍無法有效清除……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有野貓野狗窩藏，並隨地大小便，造成地下室惡臭髒亂，近日發現竟有蛇跡，引起住戶恐慌，故已請消防局捕獲……決定儘速移出清理」等節，有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0日會議紀錄（原審卷第111頁）、110年6月23日公告（原審卷第155頁）在卷足憑，顯見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6月7日宣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同年6月28日止，相關措施包括停止室內5人以上之家庭聚會和社交聚會，並避免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等情，有新聞稿（原審卷第377頁）附卷可稽，是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如欲儘速召開實體會議，確有事實上之危險及困難。從而，系爭決議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尚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及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之約定。再系爭決議作成後，既無任何管理委員在該群組中提出異議或表達反對，且於系爭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亦無任何管理委員或住戶提出異議或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民法第56條第1項參照）等節，業經上訴人自承在卷（簡上字卷第194、239、330頁）。且趙相如曾於110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內容（原審卷第139頁），管理委員會並於110年7月26日公告清除系爭磁磚之施工日為110年7月28日（原審卷第159頁），然施工當日並無管理委員到場阻止或表達異議，清運工程亦順利完成（原審卷第145至149頁），亦徵當時之管理委員均未反對系爭決議。從而，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委員共21人，既為兩造所不爭執（簡上字卷第330、365頁），則系爭決議既經管理委員共16人同意（訴字卷第139頁），已達系爭社區住戶規約所定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之要件，自屬合法有效。
　⒊上訴人固主張：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云云。然查，該4人係因年邁不擅使用手機等原因故未加入LINE簡訊群組乙節，業經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上訴人亦未否認（簡上字卷第365頁），而該4人因不在群組內，故對該4人通知方式向來係由其他委員轉知，此觀諸被上訴人曾於110年6月6日在群組內傳送：「請各位委員投票……另外有B、K、N、T這4位委員（B、K、N、T依次係指李美香、陶高銀故、傅林梅花、洪正雄，簡上字卷第353頁）不在群組裡，請委員們幫忙通知投票，謝謝！」等內容（簡上字卷第251頁）自明，顯見管理委員對此均知悉甚詳，事後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亦未提出異議，則上訴人空言主張：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未受通知云云，即非足採。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云。經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2日會議紀錄固記載：「議題六：地下室地磚移位事宜。說明：……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惟清除磁、地磚之方式、經費、保留、變賣、拋棄、適法性等，均為管委會考量之因素，需再作深入之研討，再行訴諸區權會，由全體區權人決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頁），惟此部分僅為議案之說明，並非管理委員會之決議，該會議紀錄並記載：「決議：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頁），可知該次管理委員會並未決議將系爭磁磚之清除送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該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所稱之「完成估訪價後『再議』」，亦未排除再以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方式僱請第三人清運系爭磁磚之可能。況系爭磁磚長年放置在系爭社區，就其現場照片觀之，保存條件非佳（原審卷第145至149頁），其價值恐已不高。遑論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曾於110年6月23日公告：「因該處舊有之磁、地磚，有些已風化，但尚有部分可使用，住戶如需更換地磚、壁磚等，可於6/30前至管理室接洽及搬運（不需購買），逾期不受理，特此公告週知」等內容（原審卷第155頁），而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等節，亦如前述，則系爭社區之住戶如不同意管理委員會代為處分占用公共空間之系爭磁磚，大可於期日屆至前提出異議或自行領回。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云，尚難遽採。
　㈡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　　　　
　　系爭社區住戶規約第39條約定：「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處理本社區公共事務，維護社區居住品質……之組織」，第47條則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原審卷第303、305頁），顯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係以會議決議之方式處理相關事務。而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乙節，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基於系爭決議，於110年7月間代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自未違反其義務，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此觀諸清運系爭磁磚之庶務會辦單、請款憑單上，均另有當時監察委員張武德、財務委員朱洪淑貞之簽名（原審卷第113至115頁），亦足佐證。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上訴人抗辯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000元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既為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亦無故意或過失，則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所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56號
上  訴  人  鳳山新城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安豐恕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禛律師  
被  上訴人  孫伊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本院鳳山簡易庭於民
國112年5月15日所為111年度鳳簡字第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鳳山新城乙區（下稱系爭社區）管理
    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磁磚、地磚（下
    合稱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
    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價值約新臺幣
    （下同）400,000元。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
    任期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詎其竟於11
    0年6月間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並以
    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而作成以80,000元之代價僱
    請訴外人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之違法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
    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
    顯已侵害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系爭社區遂於111年5
    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
    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認
    ，並授權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爰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磁磚長期放置在系爭社區10年以上，易
    使貓狗窩藏甚有蛇跡，造成環境汙染乃至人身危險。系爭決
    議當時為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之際，為避免室內群聚，始以LI
    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會議。況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清運系
    爭磁磚前，已有公告住戶得自行免費拿取，而系爭社區公共
    基金支出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亦經第8屆財務委員、監
    察委員用印核可，自無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
    400,0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認系爭決議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
    過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援引其
    於原審之主張，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援引其於原審之
    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簡上字卷第416至417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
    剩餘之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
    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0年1月1日起
    至110年12月31日止，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
    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清運費用80,000元予宸
    亨建材行。
　㈢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110年5月12日決議：「擬將囤放
    之磁、地磚清除……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
    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
    再議」等內容。
　㈣訴外人即上訴人當時聘僱之保全公司主任趙相如於110年6月1
    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
    各位委員好……地下室囤放磁、地磚移離事宜……目前已完成估
    、訪價作業，茲將詳細內容及估價單摘報如次：1、元一建
    材鋪……73,500元。2、日勝建材行……100,000元。3、宸亨建
    材行……80,000元。以上三家估價單均如附呈，請各位委員討
    論及提供意見，以供參考及決議」等內容，並傳送相關報價
    單照片。嗣經訴外人即管理委員尹姐如蘭傳送：「依報價及
    服務條件來看，似宸亨（誤載為「亭」）最為理想」等語後
    ，被上訴人傳送：「綜觀3家估價單，只有宸亨建材行的價
    格是含稅，除了全部清除完畢，還加上……人工搬運費，所以
    包含了搬運機具粗工等……這樣較省事也省開銷。本案請各位
    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若不贊成宸
    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
    ，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 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
    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移離磁、地磚事宜，於6/19群
    組討論三家廠商報價結果，至6/21日17：00止，經彙整群組
    人數共19人，扣除主委、主任、會計三人不投票，餘16人，
    無委員投不同意票，本案通過由宸亨建材行以8萬元施作……
    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語。
　㈤系爭社區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
    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
    人決議不予追認。
　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除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
    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以外，其餘管理
    委員均在群組內。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　
　⒈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顯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表決等方式，係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之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本身則無特別限制。經查，兩造均未提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管理委員會之召開或表決等方式有何決議，而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僅於第47條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但有緊急狀況或經由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請求時，應召開臨時會議。各項會議均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親自出席方能成會，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方能通過」等內容（原審卷第305頁），足見管理委員會會議如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即可作成決議。　　　　　　　　　　　
　⒉次查，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並未禁止以遠距方式召開管理委員
    會會議，而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
    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清運系爭磁磚之估、訪價資料後
    ，尹姐如蘭及被上訴人分別表示意見，被上訴人並傳送：「
    ……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
    ！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
    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年6月23日
    公布表決結果等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㈣部
    分參照），可知自110年6月19日（下午1時8分，原審卷第13
    3頁）提出議案時起至同年6月21日下午5時止之連續期間，
    管理委員可隨時透過傳送簡訊之方式即時參與議案之討論及
    表決，會議主席即被上訴人並已事先表明以不反對即表示贊
    成之方式計票，討論及表決期間並達2日以上，既未違反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本質，亦無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特
    殊情事，自非法所不許。況系爭磁磚「已遭野貓視為築巢、
    繁衍後代之場所，造成地下室臭氣熏天、排泄物四散之情事
    ……每日清潔人員為了清掃排泄物疲於奔命，仍無法有效清除
    ……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有野貓野狗窩藏，並隨
    地大小便，造成地下室惡臭髒亂，近日發現竟有蛇跡，引起
    住戶恐慌，故已請消防局捕獲……決定儘速移出清理」等節，
    有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0日會議紀錄（原審
    卷第111頁）、110年6月23日公告（原審卷第155頁）在卷足
    憑，顯見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
    理之必要。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6月7日宣布全
    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同年6月28日止，相關措施包括停
    止室內5人以上之家庭聚會和社交聚會，並避免不必要移動
    、活動或集會等情，有新聞稿（原審卷第377頁）附卷可稽
    ，是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如欲儘速召開實體會議，確有事實
    上之危險及困難。從而，系爭決議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
    開，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尚無違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之規定及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之約定。再系爭決議作
    成後，既無任何管理委員在該群組中提出異議或表達反對，
    且於系爭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亦無任何管理委員或住戶提
    出異議或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民法第56條第1項參照）
    等節，業經上訴人自承在卷（簡上字卷第194、239、330頁
    ）。且趙相如曾於110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
    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
    導」等內容（原審卷第139頁），管理委員會並於110年7月2
    6日公告清除系爭磁磚之施工日為110年7月28日（原審卷第1
    59頁），然施工當日並無管理委員到場阻止或表達異議，清
    運工程亦順利完成（原審卷第145至149頁），亦徵當時之管
    理委員均未反對系爭決議。從而，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
    會之管理委員共21人，既為兩造所不爭執（簡上字卷第330
    、365頁），則系爭決議既經管理委員共16人同意（訴字卷
    第139頁），已達系爭社區住戶規約所定過半數以上委員出
    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之
    要件，自屬合法有效。
　⒊上訴人固主張：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雄、
    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云云。然查，該4人係因
    年邁不擅使用手機等原因故未加入LINE簡訊群組乙節，業經
    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上訴人亦未否認（簡上字卷第365頁）
    ，而該4人因不在群組內，故對該4人通知方式向來係由其他
    委員轉知，此觀諸被上訴人曾於110年6月6日在群組內傳送
    ：「請各位委員投票……另外有B、K、N、T這4位委員（B、K
    、N、T依次係指李美香、陶高銀故、傅林梅花、洪正雄，簡
    上字卷第353頁）不在群組裡，請委員們幫忙通知投票，謝
    謝！」等內容（簡上字卷第251頁）自明，顯見管理委員對
    此均知悉甚詳，事後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
    等4人亦未提出異議，則上訴人空言主張：陶高銀故、洪正
    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未受通知云云，即非足採。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
    云。經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2日會議紀
    錄固記載：「議題六：地下室地磚移位事宜。說明：……擬將
    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惟清除磁、地磚之方式、經費、保留
    、變賣、拋棄、適法性等，均為管委會考量之因素，需再作
    深入之研討，再行訴諸區權會，由全體區權人決議」等內容
    （原審卷第45頁），惟此部分僅為議案之說明，並非管理委
    員會之決議，該會議紀錄並記載：「決議：經全體與會委員
    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
    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頁），
    可知該次管理委員會並未決議將系爭磁磚之清除送交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該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所稱之「完成估
    訪價後『再議』」，亦未排除再以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方式
    僱請第三人清運系爭磁磚之可能。況系爭磁磚長年放置在系
    爭社區，就其現場照片觀之，保存條件非佳（原審卷第145
    至149頁），其價值恐已不高。遑論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
    會曾於110年6月23日公告：「因該處舊有之磁、地磚，有些
    已風化，但尚有部分可使用，住戶如需更換地磚、壁磚等，
    可於6/30前至管理室接洽及搬運（不需購買），逾期不受理
    ，特此公告週知」等內容（原審卷第155頁），而系爭磁磚
    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等節，亦
    如前述，則系爭社區之住戶如不同意管理委員會代為處分占
    用公共空間之系爭磁磚，大可於期日屆至前提出異議或自行
    領回。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
    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
    之權益云云，尚難遽採。
　㈡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　　　　
　　系爭社區住戶規約第39條約定：「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處理
    本社區公共事務，維護社區居住品質……之組織」，第47條則
    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
    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原審卷第303、305頁），顯
    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係以會議決議之方式處理相關事務。
    而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乙節，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基於系
    爭決議，於110年7月間代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僱請宸亨建
    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
    予宸亨建材行，自未違反其義務，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此
    觀諸清運系爭磁磚之庶務會辦單、請款憑單上，均另有當時
    監察委員張武德、財務委員朱洪淑貞之簽名（原審卷第113
    至115頁），亦足佐證。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上訴人抗辯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
    000元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既為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亦無故意或過
    失，則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所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56號
上  訴  人  鳳山新城乙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安豐恕  
訴訟代理人  張弘康律師
複  代理人  陳禛律師  
被  上訴人  孫伊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本院鳳山簡易庭於民國112年5月15日所為111年度鳳簡字第7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鳳山新城乙區（下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磁磚、地磚（下合稱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價值約新臺幣（下同）400,000元。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詎其竟於110年6月間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而作成以80,000元之代價僱請訴外人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之違法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顯已侵害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系爭社區遂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認，並授權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爰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磁磚長期放置在系爭社區10年以上，易使貓狗窩藏甚有蛇跡，造成環境汙染乃至人身危險。系爭決議當時為新冠肺炎疫情嚴重之際，為避免室內群聚，始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會議。況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清運系爭磁磚前，已有公告住戶得自行免費拿取，而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亦經第8屆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用印核可，自無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000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認系爭決議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援引其於原審之主張，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援引其於原審之抗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簡上字卷第416至417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系爭社區大樓於竣工後尚有剩餘之系爭磁磚放置在系爭社區之地下室A棟、3號車道、4號車道，屬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財產。
　㈡被上訴人為系爭社區第8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於110年7月間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清運費用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
　㈢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於110年5月12日決議：「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
　㈣訴外人即上訴人當時聘僱之保全公司主任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囤放磁、地磚移離事宜……目前已完成估、訪價作業，茲將詳細內容及估價單摘報如次：1、元一建材鋪……73,500元。2、日勝建材行……100,000元。3、宸亨建材行……80,000元。以上三家估價單均如附呈，請各位委員討論及提供意見，以供參考及決議」等內容，並傳送相關報價單照片。嗣經訴外人即管理委員尹姐如蘭傳送：「依報價及服務條件來看，似宸亨（誤載為「亭」）最為理想」等語後，被上訴人傳送：「綜觀3家估價單，只有宸亨建材行的價格是含稅，除了全部清除完畢，還加上……人工搬運費，所以包含了搬運機具粗工等……這樣較省事也省開銷。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 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傳送：「各位委員好……地下室移離磁、地磚事宜，於6/19群組討論三家廠商報價結果，至6/21日17：00止，經彙整群組人數共19人，扣除主委、主任、會計三人不投票，餘16人，無委員投不同意票，本案通過由宸亨建材行以8萬元施作……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語。
　㈤系爭社區於111年5月14日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第8屆管理委員自行處分系爭磁磚之議案，經到場之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不予追認。
　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除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以外，其餘管理委員均在群組內。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　
　⒈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定有明文，顯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及表決等方式，係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之約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本身則無特別限制。經查，兩造均未提出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就管理委員會之召開或表決等方式有何決議，而系爭社區住戶規約僅於第47條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但有緊急狀況或經由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請求時，應召開臨時會議。各項會議均應有過半數以上委員親自出席方能成會，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方能通過」等內容（原審卷第305頁），足見管理委員會會議如有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即可作成決議。　　　　　　　　　　　
　⒉次查，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並未禁止以遠距方式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而趙相如於110年6月19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清運系爭磁磚之估、訪價資料後，尹姐如蘭及被上訴人分別表示意見，被上訴人並傳送：「……本案請各位委員於6/21下午17：00前表決完畢，懇請配合！若不贊成宸亨建材請寫不同意+1，沒寫的視為同意，請委員們投票表決，謝謝！」等內容，趙相如再於110年6月23日公布表決結果等節，已如前述（前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㈣部分參照），可知自110年6月19日（下午1時8分，原審卷第133頁）提出議案時起至同年6月21日下午5時止之連續期間，管理委員可隨時透過傳送簡訊之方式即時參與議案之討論及表決，會議主席即被上訴人並已事先表明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討論及表決期間並達2日以上，既未違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本質，亦無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特殊情事，自非法所不許。況系爭磁磚「已遭野貓視為築巢、繁衍後代之場所，造成地下室臭氣熏天、排泄物四散之情事……每日清潔人員為了清掃排泄物疲於奔命，仍無法有效清除……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有野貓野狗窩藏，並隨地大小便，造成地下室惡臭髒亂，近日發現竟有蛇跡，引起住戶恐慌，故已請消防局捕獲……決定儘速移出清理」等節，有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0日會議紀錄（原審卷第111頁）、110年6月23日公告（原審卷第155頁）在卷足憑，顯見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6月7日宣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至同年6月28日止，相關措施包括停止室內5人以上之家庭聚會和社交聚會，並避免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等情，有新聞稿（原審卷第377頁）附卷可稽，是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如欲儘速召開實體會議，確有事實上之危險及困難。從而，系爭決議以LINE群組簡訊之方式召開，並以不反對即表示贊成之方式計票，尚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及系爭社區住戶規約之約定。再系爭決議作成後，既無任何管理委員在該群組中提出異議或表達反對，且於系爭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亦無任何管理委員或住戶提出異議或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民法第56條第1項參照）等節，業經上訴人自承在卷（簡上字卷第194、239、330頁）。且趙相如曾於110年6月23日以LINE簡訊在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群組中傳送：「……施作當日請各位委員蒞臨指導」等內容（原審卷第139頁），管理委員會並於110年7月26日公告清除系爭磁磚之施工日為110年7月28日（原審卷第159頁），然施工當日並無管理委員到場阻止或表達異議，清運工程亦順利完成（原審卷第145至149頁），亦徵當時之管理委員均未反對系爭決議。從而，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委員共21人，既為兩造所不爭執（簡上字卷第330、365頁），則系爭決議既經管理委員共16人同意（訴字卷第139頁），已達系爭社區住戶規約所定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不得代理），並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贊成之要件，自屬合法有效。
　⒊上訴人固主張：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不在群組內云云。然查，該4人係因年邁不擅使用手機等原因故未加入LINE簡訊群組乙節，業經被上訴人陳述明確，上訴人亦未否認（簡上字卷第365頁），而該4人因不在群組內，故對該4人通知方式向來係由其他委員轉知，此觀諸被上訴人曾於110年6月6日在群組內傳送：「請各位委員投票……另外有B、K、N、T這4位委員（B、K、N、T依次係指李美香、陶高銀故、傅林梅花、洪正雄，簡上字卷第353頁）不在群組裡，請委員們幫忙通知投票，謝謝！」等內容（簡上字卷第251頁）自明，顯見管理委員對此均知悉甚詳，事後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亦未提出異議，則上訴人空言主張：陶高銀故、洪正雄、李美香、傅林梅花等4人未受通知云云，即非足採。
　⒋上訴人雖又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云。經查，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110年5月12日會議紀錄固記載：「議題六：地下室地磚移位事宜。說明：……擬將囤放之磁、地磚清除……惟清除磁、地磚之方式、經費、保留、變賣、拋棄、適法性等，均為管委會考量之因素，需再作深入之研討，再行訴諸區權會，由全體區權人決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頁），惟此部分僅為議案之說明，並非管理委員會之決議，該會議紀錄並記載：「決議：經全體與會委員討論後表決：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管委會先行討論出具體方案，並完成估訪價後再議」等內容（原審卷第45頁），可知該次管理委員會並未決議將系爭磁磚之清除送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該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所稱之「完成估訪價後『再議』」，亦未排除再以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方式僱請第三人清運系爭磁磚之可能。況系爭磁磚長年放置在系爭社區，就其現場照片觀之，保存條件非佳（原審卷第145至149頁），其價值恐已不高。遑論系爭社區第8屆管理委員會曾於110年6月23日公告：「因該處舊有之磁、地磚，有些已風化，但尚有部分可使用，住戶如需更換地磚、壁磚等，可於6/30前至管理室接洽及搬運（不需購買），逾期不受理，特此公告週知」等內容（原審卷第155頁），而系爭磁磚之堆置已生環境及安全問題，確有儘速處理之必要等節，亦如前述，則系爭社區之住戶如不同意管理委員會代為處分占用公共空間之系爭磁磚，大可於期日屆至前提出異議或自行領回。從而，上訴人主張：系爭決議違反管理委員會先前認應交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意思，並影響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云云，尚難遽採。
　㈡被上訴人並無故意或過失：　　　　
　　系爭社區住戶規約第39條約定：「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處理本社區公共事務，維護社區居住品質……之組織」，第47條則約定：「管理委員會每月定期集會乙次採合議制，由主任委員負責召集並任會議主席……」（原審卷第303、305頁），顯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係以會議決議之方式處理相關事務。而系爭決議為合法有效乙節，已如前述，則被上訴人基於系爭決議，於110年7月間代表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僱請宸亨建材行清運系爭磁磚，並由系爭社區公共基金支出該80,000元予宸亨建材行，自未違反其義務，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此觀諸清運系爭磁磚之庶務會辦單、請款憑單上，均另有當時監察委員張武德、財務委員朱洪淑貞之簽名（原審卷第113至115頁），亦足佐證。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上訴人抗辯系爭磁磚價值顯低於400,000元等節，即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既為合法有效，被上訴人亦無故意或過失，則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所請，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曹德英 



